(合作機構全銜)與南開科技大學                  產學合作策略聯盟協議書(MOU)
立協議書人：(合作機構全銜)（甲方）南開科技大學（乙方）
    甲乙雙方為落實「產學合作策略聯盟」，提升產品品質與經營績效，培育優秀技術人才，以達產學互利、合作雙贏之目標，訂定條款如下：
1、 雙方同意循平等互惠與資源共享之原則，推展下列合作事項：

1. 甲方就製程技術提升、企業經營管理、產品行銷管理或其他相關問題，得請乙方安排所屬教師提供諮詢、資訊或文獻。
2. 甲方就開發新產品或新技術之需要，得以專案計畫或其他雙方議定之模式，委託乙方提供研究服務。
3. 甲方就員工培訓需求，得委託乙方辦理專業技術、語文訓練等課程或推薦員工至乙方進修。
4. 甲方得請乙方協助申請政府補助計畫，爭取外部資源，加速產業升級。
5. 乙方得提供甲方招募人才之必要協助，甲方可於乙方推薦之人才資料庫中，優先聘用。
6. 乙方得聘請甲方高階主管、技術研發或經營管理人員，擔任協同教學教師、業界導師或產業顧問。
7. 乙方得安排所屬教師及學生前往甲方廠房、分支機構或據點，進行交流座談、研習（教師廣度研習、深度研習、教師深耕服務等）、體驗教學、專題製作、實習（學生企業實習等）或實作、學生就業輔導。
8. 乙方得邀請甲方派員參與乙方所舉辦之系科定位與培育人才相關會議，並提供諮詢。
9. 乙方得邀請甲方派員參與乙方所舉辦之學生實習相關會議，並提供諮詢。
2、 雙方各合作方案之權利義務，由雙方依誠實信用、使用者付費之原則協商定之，未經協議者，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3、 本協議書自雙方簽署之日起生效。任一方如欲終止協議，應於30日前以書面通知對方，否則視為本協議持續有效。修正時亦同。
4、 本協議書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甲  方：(合作機構全銜)
負責人：○○○
職  稱：○○
地  址： 
                               簽名:                        
乙  方：南開科技大學
負責人：○○○
職  稱：校長
地  址：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568號
                               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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